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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9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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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6355期

浙江销售2774084元，返奖额827246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2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16804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377元

浙江中奖注数

665

0

75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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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355期 投注总额：556010元

01 06 07 08 11

奖池累计19.040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2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80

4452

奖金

0元
2364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52期
全国销量:338973816元 浙江销量：2628480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一等奖（杭州、宁波各1注），9注二
等奖（衢州4注，丽水、义乌各2注，温州1注）。奖池
累计9.7477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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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7注

247注

2023注

83468注

1382016注

9133098注

奖金

5986457元/注

8486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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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南郊监狱民警胡烨旻遗失警官证
一本，警号3327166，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詹志成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06199910642325，流水号10319307，声明
作废。

遗失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潇律师
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7201111376671，
流水号10437189，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众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冯碧波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02201011639629，流水号10446329，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曾小萍：
杭州万吉华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自2010年11月设立，你担任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以来，公司财务情况从未向股东公开；公司成立至今6年来均未进行盈
余分配；发现你将公司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务存续，监事有理由相信公司经营情况
有异常。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本监事向公司发布检
查通知书：通知你于2017年2月8日下午2点整，将下述资料带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
街道临东路172号2幢512室（杭州万吉华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会议室）办理公
司财务检查资料交接手续：

1、公司建账开始至2016年12月的所有会计账簿；
2、公司建账开始至2016年12月所有的财务情况资料及每年财务报告（报表）；
3、公司建账开始至2016年12月历年的盈余情况及每年年终公司盈余报告（报表）；
4、公司建账开始至2016年12月所有的银行资金往来资料。

杭州万吉华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监事：俞在洪
2016年12月29日

关于监事检查公司财务的通知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淳安县
枫树岭镇横坑村90号毛胜建家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
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6年12月29日

某男婴，2013年6月7日出生（估），
2013年12月14日，发现被遗弃在淳安县
枫树岭镇窄坑村方横坑家门口，小孩身穿
一件白色带花棉袄，脚穿粉红色袜子，随
身有一个奶瓶，一套黑白条纹毛衣和一
张出生日期纸条。

被告知人：陈益伟（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6403135915）
经查实，你(单位)无故拖欠张松伟、蒋顺等2名职工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共

计16662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
款、《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张松伟、蒋顺等2名职工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共计 16662 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 8331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算）。你(单位)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
字〔2016〕52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理
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或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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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泽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建、朱乐琴、周
苏徽、周华加、吴宗美诉你单位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杭经
开劳人仲案字[2016]0298、0299、0300、0301、0302 号）。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通知书等。希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7年2月15日9时
30分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智格社区商业街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希你单位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予以缺席裁决。本委联系电话：0571－86910702。

特此公告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2月29日

仲裁公告

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
刘秋涛（男，512324197009266317）向我局申请工伤称：其在

你公司从事机械车间门侧岗位，工作过程中接触粉尘。2016年
11 月 2 日经杭州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
期）。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用人单位举证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三章第十九条之规定，若你单位不认为刘秋涛是工伤的，请于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7日内向我局书面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证
据。不提交或逾期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2月29日

公 告

（2016）浙0102民初1791号
刘伟男、叶雪娥：本院受理杭州晓星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66号

虞巧英、金志强：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659号

杭州龙禧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杭州龙禧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662号

杭州龙禧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杭州龙禧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49号

杭州诺方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
湖区薛航小吃店诉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626号

皇海鑫：本院受理原告赵黠诉你及许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材料、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90号

戚邦俭、李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俶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保俶支行、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127号
邵震晗、褚欢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连枝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313号

沈泉民：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970号

王昶、詹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昶、詹莹、陈灵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39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187号

许凌志：本院受理杭州世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你方支付货款
17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45号

余灵城、章燕：本院受理原告蒋惠平诉余灵城、章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请求判令余灵城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章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5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46号

余灵城、章燕：本院受理原告蒋惠平诉余灵城、章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请求判令余灵城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章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308、7309、7311、7312号

张长浩、马小凤：本院受理原告石丽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四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7308、7309、7311、731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984号

郑明伦：本院受理原告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
被告郑明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应诉通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464号

黄飞雄：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民事裁定书（保全、转普）、合议庭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
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680号

王涛、余军华：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104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044号

潘大善：本院受理原告邹珍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4民初30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998号

季美春、赖传严、赖圣康：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季美春、赖传严、赖圣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39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447号

姜宁鹏：本院受理原告王庆霞诉被告姜究因、姜宁鹏
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104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293号

周水木、蒋良荣、张中华：本院受理原告汪伟珍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管辖、转
普）、合议庭通知书、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你们归还借款35万元及
利息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384号

王宝兴：本院受理原告胡小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催23号

申请人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30100051 23977473、
票面金额20万元整，出票人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收款人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限公司、付款行
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5年4月13
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10月1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066号

赵叶青：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
季青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
30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2号

季家寿：本院受理原告
肖仁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江商初字第 284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外初字第182号

浙江维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互盛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震旦办公自动化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外初字第
1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017号

魏立新、魏丽华：本院受理原告周何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30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132号

严礼芳、涂美芽：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313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号

程童津、徐彬、曹钧、吴旭洋、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杭州韩旭家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康朗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与金翀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与金翀于2016年12月9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南京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
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翀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序号

1

贷款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

慈溪市振华建材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CX2013-2050；GH2014-2013

本金（截至2016年9月20日，单位：元）

17,386,182.00

担保人名称

陆建华、励霞、慈溪市意达服饰有限公司、慈溪市奥罗制衣厂（普通合伙）、慈溪市富嘉车业有限公司

注：1.本公告清单贷款人名称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分支
机构。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翀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以上贷款本金、积欠利息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以“万
元”为单位，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

5.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
办事处或金翀联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洪武路29号
金翀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东部新城杨木碶路666号和美城广场前程国际大

厦6楼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

金翀
2016年12月29日


